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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1.本次股东会未出现否决提案的情形。2.本次股东会未涉及变更以往股东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1.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时间：2026年5月20日（星期三）14:00。
网络投票时间：2026年5月20日，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

为：2026年5月20日上午9:15-9:25，9:30-11:30，下午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
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6年5月20日9:15—15:00的任意时间。2.现场会议地点：青岛食品股份有限公司会议室（山东省青岛市李沧区四流中支路2号）。3.会议召开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4.会议召集人：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5.会议主持人：董事长苏青林先生6.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股
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1.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 69 人，代表股份 91,829,408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7.0959%。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5人，代表股份91,269,705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6.8089%。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64人，代表股份559,703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871%。2.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 68 人，代表股份 694,503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562%。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股东 4 人，代表股份 134,800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91%。
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64人，代表股份559,703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871%。3.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律师出席情况
公司董事、董事会秘书出席了会议，公司全体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北京德和衡律师事务所

律师全程见证会议召开。
二、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会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审议并通过了以下议案：1.审议通过《关于〈202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91,641,33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952%；反对 188,071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048%；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
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506,43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2.9201%；反对188,071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7.0799%；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表决结果：本项议案获得通过。2.审议通过《关于〈2025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91,639,93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937%；反对 188,071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048%；弃权1,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15%。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505,03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2.7185%；反对188,071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7.0799%；弃权1,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016%。

表决结果：本项议案获得通过。3.审议通过《关于2025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91,641,33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952%；反对 188,071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048%；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
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506,43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2.9201%；反对188,071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7.0799%；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表决结果：本项议案获得通过。4.审议通过《2025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 91,641,33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952%；反对 188,071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048%；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
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506,43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2.9201%；反对188,071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7.0799%；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表决结果：本项议案获得通过。5.审议通过《关于2026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506,43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2.9201%；反对188,071股，占出席本

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7.0799%；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
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公司关联股东青岛华通国有资本投资运营集团有限公司对本议案回避表决。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506,43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2.9201%；反对188,071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7.0799%；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表决结果：本项议案获得通过。6.审议通过《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91,630,27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831%；反对 197,733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153%；弃权1,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15%。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495,37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1.3273%；反对197,733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8.4712%；弃权1,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016%。

表决结果：本项议案获得通过。7.审议通过《关于使用部分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91,630,27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831%；反对 197,733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153%；弃权1,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15%。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495,37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1.3273%；反对197,733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8.4712%；弃权1,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016%。

表决结果：本项议案获得通过。8.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及全资子公司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91,641,33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952%；反对 188,071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048%；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
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506,43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2.9201%；反对188,071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7.0799%；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表决结果：本项议案获得通过。9.审议通过《关于公司拟购买董责险并授权公司经理层办理相关事宜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91,631,67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847%；反对 197,733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153%；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
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496,77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1.5288%；反对197,733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8.4712%；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表决结果：本项议案获得通过。10.审议通过《关于变更公司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91,639,93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937%；反对 188,071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048%；弃权1,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15%。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505,03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2.7185%；反对188,071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7.0799%；弃权1,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016%。

表决结果：本项议案获得通过。11.审议通过《关于制定〈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91,630,27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831%；反对 197,733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153%；弃权1,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15%。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495,37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1.3273%；反对197,733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8.4712%；弃权1,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016%。

表决结果：本项议案获得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符合《公

司法》《证券法》《股东会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以及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会表
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1.青岛食品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年度股东会决议；2.北京德和衡律师事务所关于青岛食品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年度股东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青岛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5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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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科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25年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1、本次股东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2、本次股东会未涉及变更以往股东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1、金科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6年5月20日在公司会议室以现场投票

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了公司 2025年年度股东会。现场会议召开时间为 2026年 5月 20日15:30，会期半天；网络投票时间为2026年5月20日9:15-9:25，9:30-11:30和13:00-15:00；通过深圳证
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6年5月20日9:15-15:00。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根据《公司章程》有关规定，由公司董事长郭伟先生主持本次会
议。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
范性文件的规定。2、出席本次股东会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合计 1,458名，代表股份 966,038,971股，占公司总股本的18.0916%。其中现场参会股东9名，代表股份5,967,4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1118%；通过网络投票
股东1,449人，代表股份960,071,571股，占公司总股本的17.9798%。3、公司部分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出席了本次会议，公司聘请的北京大成（重庆）律师事务所所对
本次会议进行了见证。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会以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具体表决结果如下：1、审议通过《公司202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情况：同意：930,773,00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96.34943%；反对：31,027,395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3.21182%;弃权：4,238,568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

效表决权的0.43876%。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176,251,399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83.32715%；反对：31,027,395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14.66896%；;弃权：4,238,568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2.00389%。
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1/2以上同意，本议案表决通过。
股东会听取了公司独立董事所作的《2025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2、审议通过《公司2025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表决情况：同意：930,773,00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96.34943%；反对：31,027,395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3.21182%;弃权：4,238,568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

效表决权的0.43876%。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176,251,399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83.32715%；反对：31,027,395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14.66896%；;弃权：4,238,568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2.00389%。
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1/2以上同意，本议案表决通过。3、审议通过《公司2025年年度利润份配方案》
表决情况：同意：930,773,00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96.34943%；反对：31,027,395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3.21182%;弃权：4,238,568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

效表决权的0.43876%。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176,251,399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83.32715%；反对：31,027,395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14.66896%；;弃权：4,238,568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2.00389%。
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1/2以上同意，本议案表决通过。4、审议通过《关于公司聘请2026年度财务及内部控制审计机构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930,773,00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96.34943%；反对：31,027,395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3.21182%;弃权：4,238,568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

效表决权的0.43876%。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176,251,399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83.32715%；反对：31,027,395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14.66896%；;弃权：4,238,568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2.00389%。
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1/2以上同意，本议案表决通过。5、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对外担保管理制度＞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930,773,00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96.34943%；反对：31,027,395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3.21182%;弃权：4,238,568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

效表决权的0.43876%。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176,251,399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83.32715%；反对：31,027,395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14.66896%；;弃权：4,238,568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2.00389%。
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1/2以上同意，本议案表决通过。6、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关联交易管理制度＞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930,773,00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96.34943%；反对：31,027,

395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3.21182%;弃权：4,238,568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
效表决权的0.43876%。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176,251,399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83.32715%；反对：31,027,395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14.66896%；;弃权：4,238,568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2.00389%。
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1/2以上同意，本议案表决通过。7、审议通过《关于修订＜重大投资决策管理制度＞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930,773,00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96.34943%；反对：31,027,395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3.21182%;弃权：4,238,568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

效表决权的0.43876%。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176,251,399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83.32715%；反对：31,027,395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14.66896%；;弃权：4,238,568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2.00389%。
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1/2以上同意，本议案表决通过。8、审议通过《关于修订＜董事、高管人员薪酬管理制度＞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930,773,00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96.34943%；反对：31,027,395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3.21182%;弃权：4,238,568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

效表决权的0.43876%。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176,251,399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83.32715%；反对：31,027,395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14.66896%；;弃权：4,238,568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2.00389%。
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1/2以上同意，本议案表决通过。9、审议通过《关于修订＜信息披露管理制度＞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930,773,00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96.34943%；反对：31,027,395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3.21182%;弃权：4,238,568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

效表决权的0.43876%。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176,251,399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83.32715%；反对：31,027,395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14.66896%；;弃权：4,238,568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2.00389%。
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1/2以上同意，本议案表决通过。10、审议通过《关于修订＜会计师事务所选聘制度＞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930,773,00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96.34943%；反对：31,027,395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3.21182%;弃权：4,238,568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

效表决权的0.43876%。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176,251,399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83.32715%；反对：31,027,395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14.66896%；;弃权：4,238,568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2.00389%。
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1/2以上同意，本议案表决通过。11、审议通过《关于修订＜规范与关联方资金往来管理制度＞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930,773,00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96.34943%；反对：31,027,395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3.21182%;弃权：4,238,568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

效表决权的0.43876%。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176,251,399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83.32715%；反对：31,027,395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14.66896%；;弃权：4,238,568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2.00389%。
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1/2以上同意，本议案表决通过。12、审议通过《关于废止＜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930,773,00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96.34943%；反对：31,027,395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3.21182%;弃权：4,238,568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

效表决权的0.43876%。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176,251,399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83.32715%；反对：31,027,395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14.66896%；;弃权：4,238,568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2.00389%。
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1/2以上同意，本议案表决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1、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大成（重庆）律师事务所2、律师姓名：谭笑律师、王汉林律师3、结论性意见：公司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本次股东会召集人资格、出席会议人员资格、本次股东会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均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1、金科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年度股东会决议；2、北京大成（重庆）律师事务所关于金科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年度股东会的法律意见

书。
特此公告

金科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二六年五月二十日

证券代码：002460 证券简称：赣锋锂业 编号：临2026-054
江西赣锋锂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特别提示：1、本次股东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2、本次股东会不会涉及变更以往股东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情况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6年5月20日14:00
网络投票时间：公司A股股东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6年5月20日上午9:15—9:25，9:30—11:30，下午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

的具体时间2026年5月20日上午9:15至2026年5月20日下午15:00。2、会议地点：江西省新余市高新区阳光大道2618号赣锋锂电综合楼805会议室3、会议的召开方式：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4、会议的召集人：公司董事会5、会议主持人：公司副董事长王晓申先生6、会议召开的合法、合规性：本次临时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
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等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人共计 1,810名，代表股份数量 808,566,602股，占公司股本总数2,096,694,404股的38.5639%。
现场出席本次股东会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15名，代表股份数量728,807,631股，占公

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4.7598%；其中现场出席会议的A股股东及授权委托代表人14名，代表股份
数量554,342,642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6.4389%；现场出席会议的H股股东及授权委托代
表人1名，代表股份数量174,464,989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股数的8.3210%。

通过网络投票出席会议的A股股东1,795人，代表股份数量79,758,971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3.8040%。

公司的部分董事、公司董事会秘书出席了会议，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
北京市汉坤律师事务所上海分所见证律师列席本次股东会进行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三、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会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对列入2025年年度股东会的议案进行了表

决，表决结果分别如下：1、审议通过《202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A股股东

H股股东

全体股东

同意

股数

632,260,764
172,947,911
805,208,675

占比

99.7097%
99.1304%
99.5847%

反对

股数

1,675,459
447,995
2,123,454

占比

0.2642%
0.2568%
0.2626%

弃权

股数

165,390
1,069,083
1,234,473

占比

0.0261%
0.6128%
0.1527%

该项议案为普通表决议案，已获得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二分之一以上通过。2、审议通过《2025年年度报告、年度报告摘要及业绩公告》；

A股股东

H股股东

全体股东

同意

股数

632,047,764
172,224,311
804,272,075

占比

99.6761%
98.7157%
99.4689%

反对

股数

1,882,199
1,171,595
3,053,794

占比

0.2968%
0.6715%
0.3777%

弃权

股数

171,650
1,069,083
1,240,733

占比

0.0271%
0.6128%
0.1534%

该项议案为普通表决议案，已获得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二分之一以上通过。3、审议通过《分别经境内外审计机构审计的2025年度财务报告》；

股东类型

A股股东

H股股东

全体股东

同意

股数

632,253,764
172,947,911
805,201,675

占比

99.7086%
99.1304%
99.5838%

反对

股数

1,679,399
447,995
2,127,394

占比

0.2648%
0.2568%
0.2631%

弃权

股数

168,450
1,069,083
1,237,533

占比

0.0266%
0.6128%
0.1531%

该项议案为普通表决议案，已获得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二分之一以上通过。4、审议通过《关于续聘2026年度会计师事务所及确认报酬的议案》；

股东类型

A股股东

H股股东

全体股东

其中：A股

中小股东

同意

股数

630,438,319
169,339,384
799,777,703
78,692,814

占比

99.4223%
97.0621%
98.9130%
95.5519%

反对

股数

3,565,824
5,041,885
8,607,709
3,565,824

占比

0.5623%
2.8899%
1.0646%
4.3298%

弃权

股数

97,470
83,720
181,190
97,470

占比

0.0154%
0.0480%
0.0224%
0.1184%

该项议案为普通表决议案，已获得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二分之一以上通过。5、审议通过《关于确定董事2025年薪酬及拟定2026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关联股东已回避表
决；

股东类型

A股股东

H股股东

全体股东

其中：A股

中小股东

同意

股数

81,489,654
174,374,401
255,864,055
81,489,654

占比

98.9480%
99.9481%
99.6274%
98.9480%

反对

股数

772,124
6,868

778,992
772,124

占比

0.9375%
0.0039%
0.3033%
0.9375%

弃权

股数

94,330
83,720
178,050
94,330

占比

0.1145%
0.0480%
0.0693%
0.1145%

该项议案为普通表决议案，已获得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二分之一以上通过。6、审议通过《2025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股东类型

A股股东

H股股东

全体股东

其中：A股

中小股东

同意

股数

632,652,799
174,381,269
807,034,068
80,907,294

占比

99.7715%
99.9520%
99.8105%
98.2408%

反对

股数

1,359,484
0

1,359,484
1,359,484

占比

0.2144%
0.0000%
0.1681%
1.6507%

弃权

股数

89,330
83,720
173,050
89,330

占比

0.0141%
0.0480%
0.0214%
0.1085%

该项议案为普通表决议案，已获得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二分之一以上通过。7、审议通过《关于增发公司H股股份一般性授权的议案》；

股东类型

A股股东

H股股东

全体股东

其中：A股

中小股东

同意

股数

599,260,960
57,540,142
656,801,102
47,515,455

占比

94.5055%
32.9887%
81.2344%
57.6951%

反对

股数

34,674,670
116,770,756
151,445,426
34,674,670

占比

5.4683%
66.9465%
18.7311%
42.1033%

弃权

股数

165,983
113,091
279,074
165,983

占比

0.0262%
0.0648%
0.0345%
0.2015%

该项议案为特别表决议案，已获得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8、审议通过《关于申请发行境内外债券产品一般性授权的议案》；

股东类型

A股股东

H股股东

全体股东

其中：A股

中小股东

同意

股数

594,976,757
34,553,218
629,529,975
43,231,252

占比

93.8299%
19.8099%
77.8615%
52.4931%

反对

股数

38,966,846
139,787,051
178,753,897
38,966,846

占比

6.1452%
80.1421%
22.1086%
47.3151%

弃权

股数

158,010
83,720
241,730
158,010

占比

0.0249%
0.0480%
0.0299%
0.1919%

该项议案为特别表决议案，已获得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9、审议通过《关于拟使用自有资金开展衍生品交易的议案》；

股东类型

A股股东

H股股东

全体股东

其中：A股

中小股东

同意

股数

633,156,481
174,381,265
807,537,746
81,410,976

占比

99.8509%
99.9520%
99.8728%
98.8524%

反对

股数

847,962
4

847,966
847,962

占比

0.1337%
0.0000%
0.1049%
1.0296%

弃权

股数

97,170
83,720
180,890
97,170

占比

0.0153%
0.0480%
0.0224%
0.1180%

该项议案为普通表决议案，已获得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二分之一以上通过。10、审议通过《关于公司与合营公司作为联合承租人开展融资租赁业务的议案》；

股东类型

A股股东

H股股东

全体股东

其中：A股

中小股东

同意

股数

633,189,019
174,381,265
807,570,284
81,443,514

占比

99.8561%
99.9520%
99.8768%
98.8919%

反对

股数

812,524
4

812,528
812,524

占比

0.1281%
0.0000%
0.1005%
0.9866%

弃权

股数

100,070
83,720
183,790
100,070

占比

0.0158%
0.0480%
0.0227%
0.1215%

该项议案为特别表决议案，已获得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11、审议通过《关于补选独立董事的议案》；

股东类型

A股股东

H股股东

全体股东

其中：A股

中小股东

同意

股数

632,640,327
169,005,654
801,645,981
80,894,822

占比

99.7696%
96.8708%
99.1441%
98.2256%

反对

股数

1,368,816
5,375,615
6,744,431
1,368,816

占比

0.2159%
3.0812%
0.8341%
1.6621%

弃权

股数

92,470
83,720
176,190
92,470

占比

0.0146%
0.0480%
0.0218%
0.1123%

该项议案为普通表决议案，已获得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二分之一以上通过。12、审议通过《关于变更公司经营期限的议案》；

股东类型

A股股东

H股股东

全体股东

其中：A股

中小股东

同意

股数

633,282,461
174,381,265
807,663,726
81,536,956

占比

99.8708%
99.9520%
99.8883%
99.0054%

反对

股数

720,582
4

720,586
720,582

占比

0.1136%
0.0000%
0.0891%
0.8750%

弃权

股数

98,570
83,720
182,290
98,570

占比

0.0155%
0.0480%
0.0225%
0.1197%

该项议案为特别表决议案，已获得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13、审议通过《关于变更为香港鲁源提供担保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关联股东已回避表决。

股东类型

A股股东

H股股东

全体股东

其中：A股

中小股东

同意

股数

623,414,964
136,692,555
760,107,519
71,669,459

占比

98.3147%
78.5707%
94.0639%
87.0239%

反对

股数

2,998,729
5,919,908
8,918,637
2,998,729

占比

0.4729%
3.4028%
1.1037%
3.6412%

弃权

股数

7,687,920
31,361,526
39,049,446
7,687,920

占比

1.2124%
18.0266%
4.8324%
9.3350%

该项议案为特别表决议案，已获得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股东会还听取了独立董事述职报告，赣锋锂业《独立董事 2025年度述职报告》全文刊载于 2026

年3月31日巨潮资讯网上(www.cninfo.com.cn)。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次股东会由北京市汉坤律师事务所上海分所杜凯律师及崔小峰律师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

书。法律意见书认为：综上，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
《股东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会会议的人员资格及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本次
股东会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目录
1、《江西赣锋锂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年度股东会决议》；
2、《北京市汉坤律师事务所上海分所关于江西赣锋锂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年度股东会的

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江西赣锋锂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5月21日
证券代码：002460 证券简称：赣锋锂业 编号：临2026-054

江西赣锋锂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特别提示：1、本次股东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2、本次股东会不会涉及变更以往股东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情况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6年5月20日14:00
网络投票时间：公司A股股东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6年5月20日上午9:15—9:25，9:30—11:30，下午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

的具体时间2026年5月20日上午9:15至2026年5月20日下午15:00。2、会议地点：江西省新余市高新区阳光大道2618号赣锋锂电综合楼805会议室3、会议的召开方式：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4、会议的召集人：公司董事会5、会议主持人：公司副董事长王晓申先生6、会议召开的合法、合规性：本次临时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
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等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人共计 1,810名，代表股份数量 808,566,602股，占公司股本总数2,096,694,404股的38.5639%。
现场出席本次股东会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15名，代表股份数量728,807,631股，占公

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4.7598%；其中现场出席会议的A股股东及授权委托代表人14名，代表股份
数量554,342,642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6.4389%；现场出席会议的H股股东及授权委托代
表人1名，代表股份数量174,464,989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股数的8.3210%。

通过网络投票出席会议的A股股东1,795人，代表股份数量79,758,971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3.8040%。

公司的部分董事、公司董事会秘书出席了会议，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
北京市汉坤律师事务所上海分所见证律师列席本次股东会进行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三、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会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对列入2025年年度股东会的议案进行了表

决，表决结果分别如下：1、审议通过《202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A股股东

H股股东

全体股东

同意

股数

632,260,764
172,947,911
805,208,675

占比

99.7097%
99.1304%
99.5847%

反对

股数

1,675,459
447,995
2,123,454

占比

0.2642%
0.2568%
0.2626%

弃权

股数

165,390
1,069,083
1,234,473

占比

0.0261%
0.6128%
0.1527%

该项议案为普通表决议案，已获得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二分之一以上通过。2、审议通过《2025年年度报告、年度报告摘要及业绩公告》；

A股股东

H股股东

全体股东

同意

股数

632,047,764
172,224,311
804,272,075

占比

99.6761%
98.7157%
99.4689%

反对

股数

1,882,199
1,171,595
3,053,794

占比

0.2968%
0.6715%
0.3777%

弃权

股数

171,650
1,069,083
1,240,733

占比

0.0271%
0.6128%
0.1534%

该项议案为普通表决议案，已获得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二分之一以上通过。3、审议通过《分别经境内外审计机构审计的2025年度财务报告》；

股东类型

A股股东

H股股东

全体股东

同意

股数

632,253,764
172,947,911
805,201,675

占比

99.7086%
99.1304%
99.5838%

反对

股数

1,679,399
447,995
2,127,394

占比

0.2648%
0.2568%
0.2631%

弃权

股数

168,450
1,069,083
1,237,533

占比

0.0266%
0.6128%
0.1531%

该项议案为普通表决议案，已获得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二分之一以上通过。4、审议通过《关于续聘2026年度会计师事务所及确认报酬的议案》；

股东类型

A股股东

H股股东

全体股东

其中：A股

中小股东

同意

股数

630,438,319
169,339,384
799,777,703
78,692,814

占比

99.4223%
97.0621%
98.9130%
95.5519%

反对

股数

3,565,824
5,041,885
8,607,709
3,565,824

占比

0.5623%
2.8899%
1.0646%
4.3298%

弃权

股数

97,470
83,720
181,190
97,470

占比

0.0154%
0.0480%
0.0224%
0.1184%

该项议案为普通表决议案，已获得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二分之一以上通过。5、审议通过《关于确定董事2025年薪酬及拟定2026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关联股东已回避表
决；

股东类型

A股股东

H股股东

全体股东

其中：A股

中小股东

同意

股数

81,489,654
174,374,401
255,864,055
81,489,654

占比

98.9480%
99.9481%
99.6274%
98.9480%

反对

股数

772,124
6,868

778,992
772,124

占比

0.9375%
0.0039%
0.3033%
0.9375%

弃权

股数

94,330
83,720
178,050
94,330

占比

0.1145%
0.0480%
0.0693%
0.1145%

该项议案为普通表决议案，已获得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二分之一以上通过。6、审议通过《2025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股东类型

A股股东

H股股东

全体股东

同意

股数

632,652,799
174,381,269
807,034,068

占比

99.7715%
99.9520%
99.8105%

反对

股数

1,359,484
0

1,359,484

占比

0.2144%
0.0000%
0.1681%

弃权

股数

89,330
83,720
173,050

占比

0.0141%
0.0480%
0.0214%

其中：A股

中小股东
80,907,294 98.2408% 1,359,484 1.6507% 89,330 0.1085%

该项议案为普通表决议案，已获得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二分之一以上通过。7、审议通过《关于增发公司H股股份一般性授权的议案》；

股东类型

A股股东

H股股东

全体股东

其中：A股

中小股东

同意

股数

599,260,960
57,540,142
656,801,102
47,515,455

占比

94.5055%
32.9887%
81.2344%
57.6951%

反对

股数

34,674,670
116,770,756
151,445,426
34,674,670

占比

5.4683%
66.9465%
18.7311%
42.1033%

弃权

股数

165,983
113,091
279,074
165,983

占比

0.0262%
0.0648%
0.0345%
0.2015%

该项议案为特别表决议案，已获得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8、审议通过《关于申请发行境内外债券产品一般性授权的议案》；

股东类型

A股股东

H股股东

全体股东

其中：A股

中小股东

同意

股数

594,976,757
34,553,218
629,529,975
43,231,252

占比

93.8299%
19.8099%
77.8615%
52.4931%

反对

股数

38,966,846
139,787,051
178,753,897
38,966,846

占比

6.1452%
80.1421%
22.1086%
47.3151%

弃权

股数

158,010
83,720
241,730
158,010

占比

0.0249%
0.0480%
0.0299%
0.1919%

该项议案为特别表决议案，已获得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9、审议通过《关于拟使用自有资金开展衍生品交易的议案》；

股东类型

A股股东

H股股东

全体股东

其中：A股

中小股东

同意

股数

633,156,481
174,381,265
807,537,746
81,410,976

占比

99.8509%
99.9520%
99.8728%
98.8524%

反对

股数

847,962
4

847,966
847,962

占比

0.1337%
0.0000%
0.1049%
1.0296%

弃权

股数

97,170
83,720
180,890
97,170

占比

0.0153%
0.0480%
0.0224%
0.1180%

该项议案为普通表决议案，已获得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二分之一以上通过。10、审议通过《关于公司与合营公司作为联合承租人开展融资租赁业务的议案》；

股东类型

A股股东

H股股东

全体股东

其中：A股

中小股东

同意

股数

633,189,019
174,381,265
807,570,284
81,443,514

占比

99.8561%
99.9520%
99.8768%
98.8919%

反对

股数

812,524
4

812,528
812,524

占比

0.1281%
0.0000%
0.1005%
0.9866%

弃权

股数

100,070
83,720
183,790
100,070

占比

0.0158%
0.0480%
0.0227%
0.1215%

该项议案为特别表决议案，已获得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11、审议通过《关于补选独立董事的议案》；

股东类型

A股股东

H股股东

全体股东

其中：A股

中小股东

同意

股数

632,640,327
169,005,654
801,645,981
80,894,822

占比

99.7696%
96.8708%
99.1441%
98.2256%

反对

股数

1,368,816
5,375,615
6,744,431
1,368,816

占比

0.2159%
3.0812%
0.8341%
1.6621%

弃权

股数

92,470
83,720
176,190
92,470

占比

0.0146%
0.0480%
0.0218%
0.1123%

该项议案为普通表决议案，已获得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二分之一以上通过。12、审议通过《关于变更公司经营期限的议案》；

股东类型

A股股东

H股股东

全体股东

其中：A股

中小股东

同意

股数

633,282,461
174,381,265
807,663,726
81,536,956

占比

99.8708%
99.9520%
99.8883%
99.0054%

反对

股数

720,582
4

720,586
720,582

占比

0.1136%
0.0000%
0.0891%
0.8750%

弃权

股数

98,570
83,720
182,290
98,570

占比

0.0155%
0.0480%
0.0225%
0.1197%

该项议案为特别表决议案，已获得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13、审议通过《关于变更为香港鲁源提供担保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关联股东已回避表决。

股东类型

A股股东

H股股东

全体股东

其中：A股

中小股东

同意

股数

623,414,964
136,692,555
760,107,519
71,669,459

占比

98.3147%
78.5707%
94.0639%
87.0239%

反对

股数

2,998,729
5,919,908
8,918,637
2,998,729

占比

0.4729%
3.4028%
1.1037%
3.6412%

弃权

股数

7,687,920
31,361,526
39,049,446
7,687,920

占比

1.2124%
18.0266%
4.8324%
9.3350%

该项议案为特别表决议案，已获得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股东会还听取了独立董事述职报告，赣锋锂业《独立董事 2025年度述职报告》全文刊载于 2026

年3月31日巨潮资讯网上(www.cninfo.com.cn)。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次股东会由北京市汉坤律师事务所上海分所杜凯律师及崔小峰律师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

书。法律意见书认为：综上，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
《股东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会会议的人员资格及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本次
股东会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目录1、《江西赣锋锂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年度股东会决议》；2、《北京市汉坤律师事务所上海分所关于江西赣锋锂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年度股东会的
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江西赣锋锂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5月21日

证券代码：002241 证券简称：歌尔股份 公告编号：2026-029
歌尔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1、本次股东会无否决议案的情况；2、本次股东会未涉及变更以往股东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的召开情况1、召开时间：2026年5月20日下午2:002、召开地点：山东省潍坊市高新区梨园街与光电路交叉口东歌尔股份有限公司光电园二期综合

楼A1会议室3、召开方式：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4、投票方式：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6年5月20日9:15-9:25，9:30-11:30和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6年5月20日上午9:15-2026年5月20日下午3:00期间任意时间。5、召集人：公司董事会6、主持人：董事长姜滨先生7、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深
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
运作》和《歌尔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

（二）会议的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人数共2,832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1,038,311,016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9.6302%，其中：出席本次股东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含股东代理人）共
计16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为948,315,789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7.0620%；通过网络
投票出席会议的股东2,816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为89,995,227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5682%；参与投票的中小股东2,827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为91,110,113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2.6000%。

公司部分董事和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出席或列席了本次股东会，律师以现场参会方式见证了本次
股东会。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会议以现场记名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审议了以下议案，审议表决结果如下：

议案

序号

议案1

议案2

议案3

议案4

议案5

议案6

议案7

议案8

议案

《关 于 审 议 公 司 ＜

2025年度董事会工作

报告＞的议案》

《关 于 审 议 公 司 ＜

2025年年度报告＞及

其摘要的议案》

《关于审议公司 2025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

议案》

《关于提请股东会授

权 董 事 会 决 定 公 司

2026年中期利润分配

方案的议案》

《关于续聘会计师事

务所的议案》

《关于 2026 年度向金

融机构申请综合授信

额度的议案》

《关于预计 2026 年度

金融衍生品交易额度

的议案》

《关于 2026 年度为子

公司提供担保额度预

计的议案》

出 席 会 议 有

效 表 决 权 的

股份总数

1,038,311,
016

1,038,311,
016

1,038,311,
016

1,038,311,
016

1,038,311,
016

1,038,311,
016

1,038,311,
016

1,038,311,
016

合计投票结果

同意

股数

（股）

1,035,309,262

1,034,974,562

1,035,389,461

1,035,353,461

1,032,783,882

1,033,144,399

1,035,042,261

1,032,817,099

占出席会议

有效表决权

总数比例

99.7109%

99.6787%

99.7186%

99.7152%

99.4677%

99.5024%

99.6852%

99.4709%

反对

股数

（股）

2,475,755

2,791,955

2,506,855

2,520,955

4,556,723

4,716,717

2,809,355

5,036,317

占出席会议

有效表决权

总数比例

0.2384%

0.2689%

0.2414%

0.2428%

0.4389%

0.4543%

0.2706%

0.4850%

弃权

股数（股）

525,999

544,499

414,700

436,600

970,411

449,900

459,400

457,600

占出席会议

有效表决权

总数比例

0.0507%

0.0524%

0.0399%

0.0420%

0.0935%

0.0433%

0.0442%

0.0441%

表 决

结果

通过

通过

通过

通过

通过

通过

通过

通过

议案9

议案10

议案11

《关于审议 2026 年度

董 事 薪 酬 方 案 的 议

案》

《关于制定＜歌尔股

份有限公司会计师事

务所选聘制度＞的议

案》

《关于制定＜歌尔股

份有限公司董事、高

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

制度＞的议案》

497,093,913

1,038,311,
016

1,038,311,
016

493,469,708

1,035,215,061

1,034,706,661

99.2709%

99.7018%

99.6529%

3,134,805

2,643,855

3,146,255

0.6306%

0.2546%

0.3030%

489,400

452,100

458,100

0.0985%

0.0435%

0.0441%

通过

通过

通过

议案9涉及关联股东已回避表决。
其中：出席本次会议的公司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如下：

议案

序号

议案1

议案2

议案3

议案4

议案5

议案6

议案7

议案8

议案9

议案10

议案11

议案

《关于审议公司＜2025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的议案》

《关于审议公司＜2025
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的议案》

《关于审议公司 2025年

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

案》

《关于提请股东会授权

董事会决定公司 2026
年中期利润分配方案的

议案》

《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

所的议案》

《关于 2026年度向金融

机构申请综合授信额度

的议案》

《关于预计 2026年度金

融衍生品交易额度的议

案》

《关于 2026年度为子公

司提供担保额度预计的

议案》

《关于审议 2026年度董

事薪酬方案的议案》

《关于制定＜歌尔股份

有限公司会计师事务所

选聘制度＞的议案》

《关于制定＜歌尔股份

有限公司董事、高级管

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

的议案》

出 席 会 议 中

小 股 东 有 效

表 决 权 的 股

份总数

91,110,113

91,110,113

91,110,113

91,110,113

91,110,113

91,110,113

91,110,113

91,110,113

91,110,113

91,110,113

91,110,113

合计投票结果

同意

股数

（股）

88,108,359

87,773,659

88,188,558

88,152,558

85,582,979

85,943,496

87,841,358

85,616,196

87,485,908

88,014,158

87,505,758

占出席会议中

小股东有效表

决权比例

96.7054%

96.3380%

96.7934%

96.7539%

93.9336%

94.3293%

96.4123%

93.9700%

96.0222%

96.6020%

96.0440%

反对

股数（股）

2,475,755

2,791,955

2,506,855

2,520,955

4,556,723

4,716,717

2,809,355

5,036,317

3,134,805

2,643,855

3,146,255

占出席会议中

小股东有效表

决权比例

2.7173%

3.0644%

2.7515%

2.7669%

5.0013%

5.1769%

3.0835%

5.5277%

3.4407%

2.9018%

3.4532%

弃权

股数（股）

525,999

544,499

414,700

436,600

970,411

449,900

459,400

457,600

489,400

452,100

458,100

占出席会议中

小股东有效表

决权比例

0.5773%

0.5976%

0.4552%

0.4792%

1.0651%

0.4938%

0.5042%

0.5022%

0.5372%

0.4962%

0.5028%

上述相关议案的公告详见信息披露媒体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证券时报》《中国
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北京市天元律师事务所史振凯律师、李方达律师出席了本次股东会，进行了现场见证，并出具了

《北京市天元律师事务所关于歌尔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度股东会的法律意见》，认为：公司本次股东
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股东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会现场
会议的人员资格及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会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歌尔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度股东会决议；
2、北京市天元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
特此公告。

歌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二六年五月二十一日

证券代码：002005 证券简称：ST德豪 编号：2026—24
安徽德豪润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股票交易申请撤销其他风险警示
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一、公司股票交易申请撤销其他风险警示概述
安徽德豪润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2025年度财务报表经华兴会计师事务所（特

殊普通合伙）（以下简称“华兴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华兴会计师事务所为公司出具“标准无保留意
见”的审计报告，并出具《关于安徽德豪润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度财务报表审计报告非标准审
计意见所涉及事项影响已消除的专项说明的专项审核报告》，确认公司2024年度审计报告非标准审
计意见所涉及事项影响已消除。

公司前期存在的《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9.8.1条第（七）项所列股票交易需实施其他
风险警示的情形已消除。公司对照《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相关规定开展逐项自查，经审
慎核查确认，公司不存在其他触及被深圳证券交易所实施股票交易其他风险警示或退市风险警示的
情形。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相关规定，公司符合申请撤销其他风险警示的条件并向深
圳证券交易所提交撤销对公司股票交易实施其他风险警示的申请，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6年4月28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关于公司股票交易申请撤销其他风险警示的公
告》。

二、公司股票交易申请撤销其他风险警示的进展情况
截至公告披露日，公司向深圳证券交易所提出的撤销其他风险警示的申请事项尚处于补充材料

阶段，能否获得深圳证券交易所批准尚存在不确定性。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9.1.12条规定，补充材料期间不计入深圳证券交易所作出有关决定的期限，公司将根据上述申请事项
的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三、风险提示
公司本次向深圳证券交易所提交的撤销其他风险警示的申请，能否获得深圳证券交易所批准尚

存在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安徽德豪润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六年五月二十一日

证券代码：002005 证券简称：ST德豪 编号：2026—25
安徽德豪润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本次股东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本次股东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的召开情况
（一）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二）会议时间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6年5月20日（星期三）下午13∶30。2、网络投票时间为：2026年5月20日。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26年 5月 20日上午 9:15-9:25，9:30－11:30，下午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6年5月20日9:15至15:00的任意时间。
（三）现场会议地点：广东省珠海市香洲区创新科技海岸科技六路 .珠海鑫润智能家电有限公司

六楼。
（四）股权登记日为2026年5月14日。
（五）会议召开方式：本次股东会采取现场投票表决与网络投票表决相结合的方式，通过深圳证

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向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
（六）现场会议主持人：董事长吉学斌先生。
（七）会议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深圳

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安徽德豪润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
规定。

二、会议的出席情况1、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 120 人，代表股份 645,953,863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7.1223%。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7人，代表股份546,785,696股，占公司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1.4232%。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113人，代表股份99,168,167股，占公司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5.6991%。2、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 115人，代表股份 99,172,467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6993%。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2人，代表股份4,300股，占公司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2%。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113人，代表股份99,168,167股，占公司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5.6991%。3、公司董事、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和见证律师列席了本次会议。

三、议案的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会议以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对议案进行表决，议案的审议及表决情况如下：
议案1.00 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642,911,82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5291%；反对2,828,64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379%；弃权213,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30%。
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得通过。
公司独立董事已分别向董事会提交了《安徽德豪润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度独立董事述职

报告》，并在公司股东会上进行了述职。
议案2.00 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5年度拟不进行利润分配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642,556,22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4740%；反对3,184,24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930%；弃权213,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30%。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95,774,82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96.5740%；反对3,184,24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2108%；弃权213,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152%。
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得通过。
议案3.00 审议通过《关于公司董事2025年度薪酬确认及2026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430,997,74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2030%；反对3,249,24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7479%；弃权213,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91%。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8,880,31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71.9464%；反对3,249,24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6.3247%；弃权213,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7289%。
关联股东北京风炎私募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代表“北京风炎臻选2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及其一

致行动人北京领瑞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北京领瑞益信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以及关联股东蚌埠鑫睿项目
管理有限公司及其一致行动人王晟已回避表决，回避表决股份数量合计211,493,472股。

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得通过。
公司董事会在股东会上对公司2026年度高级管理人员的薪酬方案进行了情况说明。
议案4.00 审议通过《关于修订＜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642,851,22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5197%；反对2,889,24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473%；弃权213,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30%。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96,069,82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96.8715%；反对2,889,24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9134%；弃权213,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152%。
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得通过。
议案5.00 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及子公司2026年度申请综合授信并为子公司提供担保的额度预计

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642,885,22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5249%；反对2,855,24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420%；弃权213,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30%。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96,103,82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96.9058%；反对2,855,24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8791%；弃权213,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152%。
表决结果：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获得出席股东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

权的三分之二以上表决通过。
议案6.00 审议通过《关于公司未弥补亏损达到实收股本总额三分之一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642,434,12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4551%；反对3,306,34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119%；弃权213,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30%。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95,652,72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96.4509%；反对3,306,34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3339%；弃权213,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152%。
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得通过。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1、律师事务所名称：广东晟典律师事务所2、见证律师：方玉碧、赖嘉晓3、结论性意见：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本次股东会的人员资格、

召集人资格及表决程序等事宜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
范性文件和《安徽德豪润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会的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1、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会决议2、广东晟典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安徽德豪润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度股东会的法律意
见书》

特此公告。
安徽德豪润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二六年五月二十一日


